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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143         股票简称：*ST印纪         编号：2019—064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八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已连续 19 个交易日(2019

年 8 月 15 日-2019 年 9 月 10 日)收盘价格均低于股票面值(即 1 元)，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现就有关

事项提示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 条之(十八)款规定，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仅发行 A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深圳证券

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4.4.11 条的规定，出现上述情形的，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公告之日起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公司股票停牌起十

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3 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连

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 

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收盘价低于每

股面值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北京丰和昊远广告有限责任公司以本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为由，向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遂宁中院”）对本公司

提出破产清算申请，本公司现已于 2019 年 9 月 2 日收到遂宁中院送达的（2019）

川 09 破申 02 号通知书。通知书称: “2019年 9月 2日，北京丰和昊远广告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和昊远公司）以被申请人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丰

和昊远公司负有到期债务但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对你单位进行破产清

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你单位对申请如

有异议，应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并附相关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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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已收到原实际控制人肖文革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印纪华城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印纪华城”）、印纪时代（天津）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印纪时代”）、公司董事长吴冰女士、监事会主席张彬先生

于 2019 年 9 月 1 日分别签署的股份不可撤销托管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八）项之规定，此次变动属于会对上市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本事项的详情如下: 

1、肖文革先生与公司董事长吴冰女士签订股份托管协议，将其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不可撤销地托管给吴冰，并由其全权代表肖文革先生行使与公司股份有

关的各项权力、权利及权益。同日，吴冰女士与青岛中鑫汇融不良资产处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鑫汇融”）签订股份托管协议，将其受托的肖文革先生持

有的印纪传媒 44.04%的股份转托管给青岛中鑫汇融，并由其全权代表肖文革及

吴冰行使与上市公司股份有关的各项权力、权利及权益。 

2、肖文革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印纪华城、印纪时代与青岛中鑫汇融签订股份

托管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可撤销地托管给青岛中鑫汇融，并由其全权代

表行使与公司股份有关的各项权力、权利及权益。 

3、公司监事会主席暨股东张彬先生，与青岛中鑫汇融签订股份托管协议，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可撤销地托管给青岛中鑫汇融，并由其全权代表行使与公

司股份有关的各项权力、权利及权益。 

公司管理层正在与相关债权人积极协商解决债务违约相关事项，目前公司已

收到中国民生银行 2019 年 9 月 4 日出具的债务和解意向函，同意公司申请破产

和解，同意公司在破产和解中通过多种方式清偿债务。 

对于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截至目前，公司正积极采

取各种措施面对当前的退市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市场变化，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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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11 日 


